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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协议签署概况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北电建“）围绕公司新疆吐鲁番

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合作进行了友好交流，为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实现强强

联合和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双方的人才、技术、装备和资源优势，增强双方在

新能源行业中的市场竞争力，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全面合作、共同

发展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同意在光伏、风电、氢能、储能等新能源领

域，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樊立新 

3、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路 3号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 

甲方：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主要合作内容 

1、双方联合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以包括开发、投资、建设等多种合作

模式，共同开拓国内市场的新能源项目，共同推广双方企业品牌，建立国内外

良好商誉。 

2、海泰新能在全国已成功获取建设指标的新能源项目，在符合西北电建融

资建设条件下，西北电建可融资建设。 

3、双方已取得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与对方合作。 

 

四、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将建立起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优势互补，实现产业链

条互动和互利共赢，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本协议框架

下涉及的具体业务，均须另行签订业务合同，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符合双

方业务审批条件和办理程序的前提下进行。正式合同的签署时间、合同金额、

实际执行金额等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9月 7日 


